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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司法官訓練所」從民國 44 年由當時的司法行政部設立開始，

到 102 年 7 月 1 日改制為「司法官學院」迄今，已超過一甲子了，這

裡是所有現職司法官（法官、檢察官）系出同門的地方，不同時代來

受訓的司法官對當時的「司法官訓練所」都有著不同的體驗及回憶。

關於司法官學院所實施的司法官職前養成教育，過去六十多年來因為

時代背景的不同，有著非常不一樣的面貌，這一年來因為要製作編纂

學院院誌，追溯歷史所需，跟著學院導師們四處去訪談過去歷任的所

長、院長及教務組長，加上自己身為曾在這裡受訓的司法官學員之

一，及擔任檢察官後又曾返回司法官訓練所擔任導師、講座，迄至現

在又再度回到學院擔任院長等不同身分的體驗，對於司法官教育訓練

制度六十多年來的演變有著非常深刻的感受。

從前幾任所長（院長）的口述歷史中，可以知道早年的司法官訓

練所是採取「類軍事訓練」的方式，學員穿中山裝制服受訓、強制住

宿（集合式上下舖）、共用大澡堂、早上讀訓、做體操、升旗，早晚

點名；除所長外，管理階層（秘書、教務、訓導組長等）幾乎均來自

調查局及行政系統，生活內務均納入管理及考評，各項作息管制嚴

格，學員們受訓期間過著有如軍人般的生活。在那段政治戒嚴時期的

司法官訓練，跟現在的司法官學院真的是天差地別。

現在這些類軍事化的管理早就沒有了，學員採自由申請住宿，穿

便服，學院的管理階層從院長、主任秘書、教務組長、學務組長到專

任導師，全部都是現職檢察官、法官調任，唯一讓學員抱怨的管理措

從「司法官訓練所」到「司法官學院」
─ 我看司法官培訓一甲子的蛻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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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大概是僅存的夜間「門禁」了。住宿的學員每天晚上 10 點半（週

五至週日晚上 11 點）前必須返回學院，總是讓學員抱怨不自由。這

個門禁措施之所以繼續維持，除了怕夜歸學員影響其他同宿學員作息

外，多半還是因為學院辦公廳舍與宿舍連通，機關夜間的維安問題難

以兼顧之故。但對於曾經歷過半軍事管理訓練的我們這一代而言，對

現在學員們的「自由」可是非常羨慕呢！

早年的司法官學員中有許多並不是正規大學法律系畢業生，訓練

所的課程幾乎與大學法律系無異，據前幾任所長的說法，他們在受

訓時很多都是在重覆大學法律系的課，是因為要幫沒有受法律系正

規教育的學員補強法律專業，所以鮮少有實務課程，也沒有案例習

作及擬判，都是去實習時才學到實務的技巧，這絕對是現在的學員

難以想像的事 。然而現在學院實務教學中的「擬判」課程卻又成為

司法改革議題中的討論焦點，許多人甚至認為過度重視裁判書類寫

作教學，讓學員套用練習各種判決格式，會訓練成「法匠」，而成為

需被改革的對象 。民主開放之後的司法官受到民眾的檢驗跟要求比

以前要嚴格許多 。

現在司法官學院的學員（以司法官 58 期為例），研究所學歷的約

佔 69%，大學畢業學歷佔 30%，其中大學法律科系者佔 95%，已通

過律師考試者佔 93%，非法律背景的學員已非常稀少，因此在司法官

班的課程中，已經少有與大學法律系重覆的課程了，大部分都是司法

偵審實務技能及各種專業課程，學院的講座也多是司法實務界資深績

優的法官、檢察官（現職司法官佔講座人數 80%），以及其他各專門

領域的專家（佔 13%）；2 年的職前訓練期間，包含 1 年 2 個月的實

習（含行政機關及 NGO 實習 1 個月），實習比重已接近 60%。然而

外界至今還常常誤以為司法官訓練 2 年都是集中在學院上課，且課程

多與大學重覆，實在是曲解了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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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「司法官訓練所」到「司法官學院」，其間歷經了國民政府自

大陸遷台後的草創期、戒嚴時期、審檢分隸、解嚴、本土民主化運

動、政黨輪替等歷史變遷，也因著時代的演進，司法官的培訓觀念，

從「訓練」走向「養成教育」，司法官訓練所走過軍訓式的教育，朝

向「學院化」發展，對司法官學員更著重司法官人格、獨立思考及多

元觀點的養成，與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同步成長，經過一甲子的演

進，司法官養成教育制度真的已有巨大質變。只不過目前司法官的社

會信賴仍然不足，高度精英化的司法官學員，雖然素質及專業知識比

起三十年前的司法官學員優秀許多，卻比以前承受社會更多的責難，

民眾對司法的不滿，常歸因於司法官養成教育的成效不彰，司法官學

院仍然承載許多改革的壓力。

也因為承載著司法改革的千斤重擔，如何傳承優良的司法傳統與

持續創新改革，培育出讓人民信賴的優秀司法官，就成為司法官學院

最重要的使命。編纂院誌讓我們得以溯源司法前輩的風範、確立司法

的核心價值，並追尋時代演進的脈胳，而找到新的改革方向。這段時

間與學院同仁共同參與追溯學院歷史的過程中，更深切體會「傳承」

與「創新」在司法官學院過去一甲子的具體實踐，相信以過去歷史為

鑑，我們會更知道如何繼往開來，蛻變成更具前瞻性的司法官學院！

這本院誌的完成，除了感謝本學院院誌編緝小組成員的辛苦蒐羅

資料及編撰外，要特別感謝前任主秘顏迺偉檢察官的統籌規劃，持續

主持編輯小組會議將近一年始完成初稿，讓接任的李海龍主秘可以順

利接續完成；前教務組導師林彥均檢察官、前導師長林怡君檢察官、

前導師盧慧珊檢察官、楊承翰檢察官（已轉任法官）、林佑珊法官、

梁淑美法官參與採訪編輯，出力甚多，一併致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法官學院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謹識


